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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8 年，移民法官批准客人的自愿遣返申请。客人向上诉委员会

提出上诉。于 2000 年，上诉委员会拒绝了客人的上诉。可是客人并没

有遵从自愿遣返令，而是一直停留在美国。 

按照法律规定，在自愿遣返令批准后并未在法定期间内离开美国

的话十年内不允许提出移民申请（如终止驱逐，调整身份，庇护等申

请）。 

在 2005 年，客人和美国公民结婚。在 2010 年，我们提交了 I-

130 申请。同时基于十年年限已过，我们向上诉委员会递交了申请开案

的动议（Motion to Reopen），并请求上诉委员会根据案件的整体情况

(totality of circumstances),允许客人在亲属移民申请的前提下开案。上

诉委员会最后批准了我们的请求并把案件重新发回移民法庭，现在客人

已经成功的获得绿卡. 

 

上诉委员会成功开案-结案并下达自愿遣返令十几年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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